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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 适用范围

1.1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范适用航行于表1.1规定的内河水域且船长大于或等于20m的钢质船舶，

但下列船舶除外：

（1）军船；

（2）渔船；

（3）帆船；

（4）运动竞赛艇；

（5）游艇。

航区航段分级 表1.1

航区/急流航段 说明

A级航区 Hs≤2.0米的内河水域

B级航区 Hs≤1.25米的内河水域

C级航区 Hs≤0.5米的内河水域

J1级航段 V≤6.5m/s的内河水域

J2级航段 V≤5m/s的内河水域

注：①Hs为5%保证率对应的有义波高；

②V为滩上流速，滩上流速大于3.5m/s的航段为急流航段；

③当环境条件超出表列范围时，本社将另行规定或予以特别考虑。

1.2 船舶的强度、结构、布置、舾装、机电设备等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应满足本规范要求。

对于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应用磷酸铁锂电池或能量型超级电容的船舶、应用天然气燃料的船舶、应用

甲醇/乙醇为燃料的船舶、应用生物材料或生物柴油与常规燃油混合物为燃料的船舶、配备燃料电池发

电系统的船舶，除满足本规范相关要求外，还应满足中国船级社（以下简称“本社”）相应的规范；对于

高速船、江海直达船等应分别满足本社相应规范。

1.3 船舶的吨位丈量、载重线、构造、消防、救生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航行及信号设备、完

整稳性、乘客定额及舱室设备、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结构与设备等方面的法定技术、检验与发证要求，

应符合主管机关的有关规定。

1.4 凡欲取得或保持本社船级的船舶，尚应符合本社《内河船舶入级规则》或《国内航行船舶入

级和检验规则》的规定。

1.5 除另有说明外，本规范适用于新建船舶和新制造产品。

1.6 船舶应尽可能降低振动，船体振动可按本社《船上振动控制指南》进行计算评估。

2 定义

2.1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范适用的定义如下：

（1）认可：系指按本规范执行具体船舶检验中的认可、同意以及批准，由本社具体实施。

（2）自航船：系指设有用于航行目的机械推进装置的船舶。

（3）非自航船：系指自航船以外的船舶。

（4）乘客：系指除下列人员以外的每一个人：船长、船员和在船上以任何职业从事或参与该船业

务工作的人员；或一周岁以下的儿童。

（5）油类：系指包括原油、燃油、油泥、油渣和精制石油产品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石油，但《内河

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所规定的石油化学品除外。

（6）滚装处所：系指通常不予分隔并延伸至船舶的大部分长度或整个长度的处所，能以水平方向

正常装卸油箱内备有自用燃油的机动车辆和/或货物（在铁路或公路车辆、运载车辆（包括公路或铁路

槽罐车）、拖车、集装箱、货盘、可拆槽罐之内或之上，或在类似装载单元或其他容器之内或之上的包

装或散装货物）。

（7）产品：系指材料、设备和系统的统称。

（8）驳船：系指专门运输货物的非自航船。

（9）趸船：系指不航行的、用锚及缆索或其他设施等非刚性固定方式长期系固于岸线边或特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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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水上浮动设施，但不包括特别类浮动设施
①
。

（10）餐饮趸船：系指系固于内河水域岸线边，与岸上有永久性通道连接的用于餐饮、娱乐、住宿

的趸船。

（11）客船：系指载运乘客超过12人的船舶。

（12）Ⅰ型客滚船：系指自始发港至终点港逆水延续航行时间超过2h，设有滚装处所的客船（Ⅱ型客

滚船除外）。

（13）Ⅱ型客滚船：系指自始发港至终点港逆水延续航行时间超过2h，且仅载运油箱内备有闪点大

于60℃（闭杯试验）自用燃油的载货汽车（不包括装载危险货物的货车）及全船载运的载货汽车司机和

随车工作人员超过12人的客船。

（14）车客渡船（驳）：系指自始发港至终点港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超过2h，设有滚装处所，载运

汽车和乘客的客船（包括仅载运汽车的船舶，但不包括仅载运商品汽车的船舶）。

（15）货船：系指非客船的任何船舶。

（16）干货船：系指在舱内主要载运干燥货物（包括桶装液体货物）的货船；

（17）散货船：系指在舱内主要载运散装干燥货物的干货船。

（18）集装箱船：系指适合在货舱内专门装载集装箱的货船。

（19）滚装货船：系指设有滚装处所的货船。

（20）商品汽车滚装船：系指专门载运新乘用车和新商用车的滚装货船。

（21）自卸砂船：系指采用货斗装载砂石等散装颗粒状货物并在船上设有货物自卸装置的货船。

（22）液货船：系指适合载运散装液体货物的货船。

（23）油船：系指适合载运散装油类的货船。

（24）化学品液货船：系指适合载运《内河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所规定的

液体化学品的货船。

（25）液化气体船：系指适合载运《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所规定的液化

气体的货船。

（26）工程船：系指承担水上或航道施工任务的船舶，包括挖泥船、起重船、打桩船、开底泥驳（船）、

对开泥驳（船）等。

（27）推(拖)船：系指设有顶推设备（或拖曳设备），专门用于在水上顶推（或拖曳）船舶或其他

浮体的船舶。

（28）高速船：系指《内河高速船建造规范》所规定的船舶。

（29）新船：系指本规范生效之日及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新建船舶。

（30）现有船：系指除新船以外的船舶。

（31）船龄：系指船舶自建造完工之日起至今的周年数。

（32）旅游船：系指设有观光区域和卧席客舱，为乘客提供旅游、观光、娱乐、食宿等服务的客船。

（33）游览船：系指设有观光区域，航行于城区、水库、公园、风景区等水域，为乘客提供游览、

观光、娱乐、餐饮等服务的客船。

（34）客渡船：系指航行于渡口（城镇渡口和乡村渡口）间，单程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途

停港时间）小于等于2h或单程航行距离小于等于20km，载运乘客或兼运货物的客船。

（35）客滚船：系指设有滚装处所的客船（车客渡船除外）。包括：Ⅰ型客滚船和II型客滚船。

（36）普通客船：系指除旅游船、游览船、客滚船、客渡船和车客渡船之外的其他客船。

（37）公务船：系用于政府行政管理目的的船舶。

（38）罐式散装水泥船：系指其构造适用于在货舱内采用独立罐载运散装水泥的货船。

（39）甲板货船：系指仅在甲板上主要载运干燥货物（包括桶装液体货物）的货船。

3 等效与免除

3.1 对于具有新型结构和新型特性的任何船舶，如应用本规范的任何规定会严重妨碍这些船舶对

其特性的应用或这些船舶的营运时，经本社总部同意，可免除规范的任一要求，但需有等效措施，以保

证船舶安全。

3.2 船上安装的任何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可以代替本规范要求的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

条件是经试验和其他方法证明这些装置、材料、设备和器具至少与本规范要求具有同等效能。

3.3 若对规范要求的计算方法、评定标准、制造程序、材料、检验和试验方法，能提供相应的试

验、理论依据、使用经验或有效的公认标准，经本社总部同意，可以接受作为代替和等效方法。

①
特别类浮动设施系指具有通过载货汽车能力的固冰浮箱/浮桥承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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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范生效

4.1 除另有说明外，规范（含修改通报）发布后，一般在 3 个月后生效。生效日期注明在相应篇

的第 1页或出版物的扉页上。

4.2 如经建造厂、船东和本社同意，对建造中的船舶可以采用新规范的要求；同样，如新规范的

要求比较合理而可行时，可同意建造中的船舶采用新规范的要求。不管何种情况，均应在相应技术文件

中注明。

4.3 本规范的生效日期仅与规范批准颁布日期有关，不受其他法定要求生效的影响。

5 规范解释

5.1 本社颁布的规范、指导性文件及其他有关出版物的解释权属本社总部。

5.2 如对本社规范的英文版有不同理解时，应以中文版为准。

5.3 验船师在执行检验活动中应严格执行批准的图纸、计算书、说明书和其他技术文件。如本社

颁布的指导性文件等与规范要求有不协调之处，应以规范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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